

关于促进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

为了抢抓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新机遇，促进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应用创新和模式创新，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制造强省、交通强省、网络强省、智慧江苏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我省实际，作如下决定：
一、坚持网联赋能与单车智能协同发展方向，以示范应用为牵引，积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鼓励商业模式探索，有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关键技术研发攻关，大力推动优质企业集聚和产业壮大，建设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发展高地。
二、加强顶层设计，强化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联动，鼓励政策创新和先行先试，持续优化发展环境。
省人民政府应当完善协调议事机制，加强研判谋划和督促推进，及时研究解决产业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推动全省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高质量发展。
省有关部门应当加强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加大对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聚焦车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大数据应用、网络数据安全、智能网联汽车的道路测试、示范应用与商业运营等发展需要，持续完善政策制度，营造有利于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营商环境。
具备发展基础的设区市、县（市、区）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将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作为产业发展重点领域，发挥财政资金引领带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建设专业化产业园区和平台载体，完善产业发展服务支撑体系，加快汇聚人才技术团队和优质市场主体，打造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集聚区。
三、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积极性，凝聚发展合力，构建完善产业生态。
支持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建立完善多层次研发创新体系，协同高校、科研院所等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促进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进步。
支持政府性基金、金融投资机构和社会资本等设立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专项基金，鼓励金融机构推出专项金融产品，加大对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企业金融支持。鼓励保险机构针对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研发、制造、使用、经营等环节开发保险产品，提供保险服务。
支持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联盟、行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检验检测机构等组织建设，促进产业链融合创新和协同发展。
支持高校设立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专业，与企业联合开展研发和技能型人才培养。支持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引进培育领军人才和创业团队，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协同发展。支持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领域人才创新创业。
四、推进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各类市场主体等多元化参与车联网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服务，建立健全可持续建设运营模式。
省有关部门应当加强融合通信、环境感知、边缘计算等车路协同前沿技术研判，在通信、大数据、交通、城建等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中加强相关技术和产品应用，有序推进基础设施智能化、网联化升级，支撑车联网应用需求。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城市管理部门等相关单位应当加强研究评估，加大道路交通运输相关数据开放力度，为智能网联汽车信息服务提供数据资源。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地图数据采集、存储、传输、处理、制作和成果使用等活动的指导规范。
国家和省车联网先导区、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所在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辖区内车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新建、改建、扩建道路工程应当同步规划设计智能网联和车路协同基础设施，视实际情况同步建设或者预留安装条件。
鼓励其他地区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专项规划，适度超前推进车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车联网平台建设运营单位应当完善数据管理流程和数据交换标准，实现车联网数据跨平台互联互通，提升跨区域车联网应用服务能力。
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开放有商业价值的车联网数据服务，推动数据产品化、服务化，鼓励收费分成等应用模式创新。
五、推进车联网网络安全体系建设，压实市场主体责任，切实保障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
省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职责加强车联网网络、数据、个人信息、车辆运行服务以及地理信息的安全保护，组织推进、指导监督车联网安全保障工作。
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相关市场主体应当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建立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监测服务平台，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采取技术手段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网络安全、稳定运行。
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相关市场主体应当制定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和隐私保护方案，合法合规处理个人信息，采取措施防止数据的泄露、丢失、损毁，并将存储数据的服务器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未经批准，不得向境外传输、转移相关数据信息。
鼓励第三方机构开展网络数据安全认证。
智能网联汽车生产者、服务商、智能驾驶软件提供商应当根据自然资源部有关规定，取得相应测绘资质。
六、加快车路协同先进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探索，积极推动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应用与商业运营，逐步扩大智能网联汽车应用规模。
设区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订具体管理办法，组织实施辖区内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应用与商业运营。
开展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应用与商业运营的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开展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应用与商业运营的路段、区域、时段，并设置相应的标识，发布安全注意事项等提示信息，同时应建立健全智能网联汽车运营监测平台，加强对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应用与商业运营的规范管理，确保交通和人员安全。
鼓励相关单位依法依规采购并运用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快递、环卫、巡检、售卖等专用作业车辆及服务，提升运营管理效率。
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有关规定，对其生产、销售的产品质量安全负责，建立完善产品售后服务和质量安全追溯机制。
智能网联汽车的所有者对于开展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商业运营的智能网联汽车，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投保商业保险。
智能网联汽车的经营者获知其经营的产品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缺陷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租赁、使用缺陷产品，并协助生产者实施召回。
开启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对机动车驾驶人实施处罚；自动驾驶汽车在无驾驶人期间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情形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对车辆所有人、管理人进行处理，不适用驾驶人记分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GoBack]智能网联汽车以及路侧设备、监测平台等记录的智能网联汽车运行状态和周边环境等信息，可以作为认定智能网联汽车交通事故责任的重要证据，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主管部门，提供有关信息和数据。

本决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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